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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5-061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垦农发”）

收到了控股股东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出具的《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就其接受无偿划转的江苏天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丰种业”）、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土地种业”）以及

江苏省江蔬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蔬种苗”）三家种子企业股权后，

将与公司种子业务构成潜在同业竞争问题，作出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原因

2025 年 7月，江苏省国资委发布《省国资委关于江苏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国金集团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关股权

无偿划转的通知》（苏国资〔2025〕52 号），将江苏省国金集团资产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的天丰种业 37.3167%股权、金土地种业 21.422%股权以及江蔬种苗

39.5714%股权无偿划转至农垦集团。待上述划转完成后，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

和江蔬种苗将成为农垦集团参股子公司，与公司种子业务构成潜在同业竞争。

二、新增《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上市前，控股股东农垦集团曾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苏垦农发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

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此次，为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要求，有效解决上述无偿划转导致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出发，农垦集团新增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于近日向公司出具《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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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划转完成后，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将成为本公司的参股

公司，与你司的种子业务构成潜在同业竞争，为保障你司及你司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有效解决本次无偿划转导致的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在符合政策法规、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以及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

江蔬种苗核心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瑕疵的前提下，在本公司取得天丰种业、金土

地种业、江蔬种苗股权起的 5年内，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将所持有的

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所有股权优先转让给你司或你司控股公司。

在不满足注入你司的条件或你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情况下，在本公司取得天

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股权起的 5年内，向其他无关联第三方转让本公

司持有的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全部股权，并在此期间将本公司持有

的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的全部股权托管给你司。

在天丰种业、金土地种业、江蔬种苗的股权托管后，本公司不再经营与你司

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如出现因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参股）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

致你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承诺函构成对本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三、本次新增承诺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农垦集团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基于公司业务实际，做出避免与公司形成同业

竞争的承诺内容。承诺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

关方承诺》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后续

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业竞争问题的彻底解决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18日


